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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6日裁定受理
金华新宇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管理人，2021
年8月12日裁定对金华新宇置业有限公司重整。现管理
人发布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有关重整资产情况、招募要
求、招募流程等具体内容，详见微信公告号“新宇置业管理
人”发布的信息（可扫描二维码关注）。

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8月31日17时。

联 系 人 ： 滕 律 师 ，
13094641966。

联系地址：浙江省金华市李
渔路1018号环球商务大厦B座二
楼浙江婺源律师事务所。

欢迎符合条件的社会各方参
与重整。如有疑问，欢迎垂询。

金华新宇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六日

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
嵊州市大鹰织造领带有限公司、张鹰、郭爱萍、应位

秋、徐红君、嵊州市大鹏茶叶有限公司、袁澎涛、王苏芳：贵
方与嵊州市汇银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小额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经嵊州市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后作出（2014）绍嵊商
外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2017）浙0683执1107号执行裁
定书。我单位在2018年9月6日与嵊州市汇银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内容为：嵊州市汇银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债务人嵊州市大鹰织造领导有限
公司等债权转让给昆明硅谷投资有限公司（具体详见
（2014）绍嵊商外初字第 3 号民事判决书、（2017）浙 06873
执1107号执行裁定书）。于2018年9月6日起昆明硅谷投
资有限公司成为新的债权人，取代嵊州市汇银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债权人的地位等相关内容。

我单位正式以书面告知的方式向贵方告知相关的债
权转让的事实。 告知人：昆明硅谷投资有限公司

2021年8月16日

公告

日信纺织有限公司与傅伟琳资产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日信纺织有限公司与傅伟琳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日信纺织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

的债权本金、相应利息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傅伟琳，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
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傅伟琳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
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基准日2020年4月30日，债权金额仅作参考，具体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特此公告。

日信纺织有限公司
傅伟琳

币种：人民币 2021年8月16日

主债务人名称

义乌市恒昌毛纺织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42,729,070.00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义乌市中意制笔有限公司、方葵兴、方青、陈琴芳、方葵田、何跃俊、吴功文、陈素华、义乌市恒昌毛纺织有限公司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2017业四借1006号

抵押担保合同号

2017业四借保1006号-1、2017业四借个1006号-1、2017业四借个1006号-2、2017业四借个1006号-3、2017业四借
个1006号-4、2017业四借个1006号-5、2017业四借个1006号-6、2017业四借个1006号-10、2015业四借抵1006号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务催收通知书
致：高锐视讯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受让

了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对深泽县有线电视台的债权
及相应从权利，作为该债权的受让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现公告要求你方立即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担保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及义务。

注：1、以上租金基准日为2021年7月31日，违约金暂计至2018年3月31日。

2、若你方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3、你方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8月16日

债务人名称

深泽县有线电视台

主合同编号

华融租赁（15）直字第1505783100号《融资租赁合同》

债务情况（单位：元）

租金

163730000

名义货价

1927834

违约金及其他权利

15766634.35

连带责任保证人

高锐视讯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华融租赁（15）保字第1505783100号《保证合同》

币种：人民币

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东阳市翊晟厨具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

有限公司与东阳市翊晟厨具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宁波海曙香溢融
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
东阳市翊晟厨具有限公司。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与东阳市翊

晟厨具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东阳市翊晟厨具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

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60日内联系东阳市翊晟厨具有限
公司协商还款或债务重组。

特此公告。

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4-87203892
东阳市翊晟厨具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967923544

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东阳市翊晟厨具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1年8月16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7月27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东阳市翊晟厨具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
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

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人

东阳市翊晟厨具有限公司

借款人名称

东阳市永康工贸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0年7月27日）

本金

2688.00

3776.66

欠息

1088.66

担保人

浙江百国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青海康勇铝业有限公司、夏永辉、胡馨月、夏广东、夏仙球、东阳市康勇工贸有限公司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张维东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张维东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

议编号：CEBAMC-YI-B-2021-007），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
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张维东】。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张维东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张维东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张维东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7-88333755
张维东联系电话：13625190588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张维东

2021年8月16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

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
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借款人名称

浙江精业法兰管件有限公司

浙江储信管业有限公司

合计

债务情况（截至基准日【2020】年【5】月【20】日）

借款合同编号

733002014企贷字00003号

733002013企贷字00089号、733002013企贷字00105号、733002014企贷字00092号、733002014企贷字00093号

本金

787.30

216.31

1003.61

欠息

843.05

331.36

1174.41

垫付费用

0.00

0.00

0.00

担保人

浙江储信管业有限公司,浙江良丰阀门有限公司,季克寅,张积聚,张积储,季玉洁

浙江精业法兰管件有限公司,浙江特一阀门有限公司,张积储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关于永康市物华回收有限公司等8户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我分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
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 请登录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cn 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上述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充分支付能力；交易对象不得
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
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
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上述债权可视情况单户或组包进
行处置。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
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联系人：王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63157

通讯地址：杭州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五楼531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0571-87163171(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债权实际情况以转让协议为准。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8月16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债权名称

永康市物华回收有限公司

浙江创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象山雨诺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宝信化纤有限公司

宁波壹美家具有限公司

华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宁海县海裕铝业有限公司

宁波利京钢铁有限公司

所在地

浙江省金华市

浙江省金华市

浙江省象山县

浙江省象山县

浙江省象山县

浙江省宁波市

浙江省宁海县

浙江省宁波市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元）（截至2021年7月31日）

132,055,970.52

116,173,174.95

111,400,000.00

0

0

167,041,329.75

578,307.34

488,717.23

利息（元）（破产项目以司法确权金额为准）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至 2021年3月31日的利息为
4,822,360.25元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至 2021年3月31日的利息为
3,746,083.25元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至 2021年3月8日的利息为
16,054,833.07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至 2021年3月8日的利息为
23,231,182.05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至 2021年3月8日的利息为1,650,057.83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至 2021年5月19日的利息为
112,417,483.55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至 2021年5月19日的利息为352,695.00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至 2021年5月19日的利息为130,082.25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保证

资产状况

勉强经营

勉强经营

停产

停产

停产

破产

停业

停业

担保情况

抵押物：永康市物华回收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金华市永康市芝英街道应南溪村永康市废旧金属材料市场
的商业用房及商业用地，建筑面积：27,165.70 平方米，土地面积：72,478.62 平方米。保证人：鲍康永

抵押物1、2：王向东、项岭、王烜、王及第名下位于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新南路 1088弄197号102室、上海市松江区新
桥镇新南路 1088弄31号301室的公寓，面积：308.26（158.87+149.39）平方米；抵押物3：浦江龙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名下位于金华市浦江县月泉西路386号商铺，建筑面积2101.01平方米（其中物业用房154.73平方米）；抵押物4：王
向阳名下位于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春九路188弄296号别墅，建筑面积388.34平方米（含地下110.07平方米）；抵押物
5：王向东名下位于上海临沂北路150弄2号3层的会所用房，建筑面积1,657.80平方米；抵押物6：浦江一川实业开发
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金华市浦江县仙华街道仙华路557号的游览设施用房，建筑面积11624.01平方米，土地面积65430
平方米（98.14亩）；抵押物7：王向东名下位于上海市临沂北路150弄2号 101室、102室、106室商铺及地下车位，商铺
建筑面积286.71平方米，车位建筑面积440.84平方米；抵押物8：王向东名下位于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莘松路1111弄
317号别墅，建筑面积503.67平方米；抵押物9：磐安檀溪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金华市磐安新城区药城路88号商业
用房（65套），建筑面积8188.81平方米。保证人：王向东、王向阳、浦江一川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抵押物1浙江宝信化纤有限公司位于象山县东陈乡海迎路30房地产（二抵）合计厂房建筑面积42266.55平方米，合计
工业用地面积66523平方米。抵押物2 浙江宝信化纤有限公司名下一整套设备（二抵）。抵押物3宁波宝信高分子科
技有限公司名下一整套设备。质押物1浙江宝信化纤有限公司对宁波宝信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应收房屋租金。
质押物2香港保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浙江安吉华逸化纤有限公司的1970万股股权。担保人：浙江宝信化纤有限
公司、宁波经一长毛绒有限公司、宁波北纬纺织品有限公司、宁波新格日用品有限公司、岑哲君、余伟娣。

抵押物1 浙江宝信化纤有限公司位于象山县东陈乡海迎路30房地产(一抵）合计厂房建筑面积42266.55
平方米，合计工业用地面积66523平方米。抵押物2浙江宝信化纤有限公司名下一整套设备(一抵） 担
保人：宁波经一长毛绒有限公司、宁波北纬纺织品有限公司、宁波新格日用品有限公司。

担保人：壹美集团有限公司、周渭明、赖也萍夫妻。

抵押物1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五里河街77、81号,抵押在建工程86358.23平方米，抵押土地面
积8537.00平方米。担保人：沈阳华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王俊杰、庄夏霞、王祉絖、张燕飞

担保人：许爱芬、葛海明、宁海县伟成汽车部件厂

担保人：宁波锦纳贸易有限公司、俞贤能、朱雪娟


